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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故事

“保险公司产品与宣传不符，属
于欺诈行为，合同无效，可以向保险
公司要回保险金”“在没有遗嘱的情
况下，第一顺位继承人平均分配遗
产”……

3月 16日，新疆军区法律心理服务
巡回小组走进驻乌某基地，开展普法教
育宣讲、法律咨询、服务调研等活动，现
场解答官兵涉法问题。

服务小组负责人介绍，他们邀请
乌鲁木齐军事法院法官为基层官兵
进行集中授课，结合自身多年执法办

案经历，引导官兵严守国法军纪，走
好军旅路；从购房纠纷处理、交通事
故责任划分等官兵常见的涉法问题
入手，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帮助官
兵学习常用法律知识，提高依法维权
的意识和能力。对十余名官兵咨询
的具体涉法问题，法律专家现场给予
专业指导，并对后续依法维权提供意
见建议。针对基层工作节奏快、压力
大等特点，心理服务专家为官兵讲解
心理常识，教授调适方法。对个别思
想压力大、承受能力弱的官兵，开展

一对一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增强心理
承受和自我调控能力。

如何让法律服务更加贴近基层官
兵？服务小组开展工作之余，穿插进
行问卷调查和座谈。“年轻官兵平时喜
欢听故事、看视频，建议推出法治微
课，用故事来讲述法律知识”“建议上
级配发法律常识手册或日历，便于随
时随地学习”“能否考虑定期推送优质
法考学堂，为基层官兵学法用法提供
平台”……通过归纳汇总，多条“金点
子”被采纳。

新疆军区组织法律心理服务巡回小组走进基层

现场解答官兵涉法问题
■程志强 颜超凡

前不久，拿到父亲的工伤认定书，火
箭军某旅中士小张在失去亲人的悲痛
中，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你父亲不幸去世了……”去年 11

月，该旅综合保障营勤务连中士小张接
到母亲的电话，在东莞一家工厂工作的
父亲，因意外坠楼身亡。

得知小张家人遭遇不幸，旅党委研
究决定派连队指导员王浩和小张一起赶
往事发地处理。经与法律专家咨询沟
通，小张父亲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意外身亡，属于工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可以索赔。可他们据此与厂家协商时发
生分歧，始终无果。
“遇事别担心，组织就是官兵的坚强

后盾。”该旅党委密切关注事情进展，他
们一边常给小张家人打电话进行疏导安
慰，一边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协调下，
与人武部、人社局、政法委等相关部门展
开协商，并不断进行补充调查。“只要是
官兵的合法权益，我们一定会负责到
底。”东莞军分区现场研究办公，并指定
人员全程督导。

今年 2月，小张和家人接到消息：重

新鉴定结果认定其父亲为工伤，工厂将
给予合理补偿。

一起持续近 4个月的军属涉法维权
难题，得到圆满解决。“我一定鼓励孩子
在部队踏实工作多作贡献！”小张母亲激
动地说，“真没想到，咱娃只是普通一兵，
可部队和组织如此关心重视，不惜多次
辗转千里为我们维权！”

火箭军某旅依法解决官兵家庭涉法难题

辗转千里，为普通战士维权
■黄 洋 张新凯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规定，英雄烈士
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
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全社会
都应当崇尚、学习、捍卫英雄
烈士。各部队要将学习英雄
烈士保护相关法规列入法治
教育计划，引导官兵学习和
弘扬英烈精神，自觉运用法
律武器捍卫英烈尊严。清明
节来临之际，基层部队官兵
通过多种方式，学习缅怀英
烈事迹，传承弘扬英烈精神，
维护捍卫英烈形象，把英烈
精神融入到血脉中，落实到
练兵备战实践中。

“人民战士爱人民，偶遇危难勇献
身。托体同山青翠在，千秋万代仰忠
魂。”清明时节，退伍老兵刘涛彩来到
战友盛孟桃烈士的墓前，亲眼见证烈
士墓园修葺一新、松柏苍翠，感到由衷
欣慰。

盛孟桃生前系解放军某部战士。
1971 年 5 月 27 日，在吉林省永吉县桦
皮厂公社董屯大队支农插秧时，盛孟桃
为抢救被高压电线吸住的学生而牺牲，
年仅 19岁，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革命
烈士，安葬在家乡常德市汉寿县龙潭桥
镇石板滩社区。

“这座烈士墓园，是当地素质教育
实践基地，每年清明节，大家都会来这
里祭扫缅怀。”数年前，当地镇政府依托
烈士墓修建起红色教育基地，方便群众
瞻仰悼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但有段
时间，由于年久失修，烈士墓水泥质封
土堆出现开裂、脱落，杂草遮盖了墓园，
墓碑也出现沉陷倾斜。

长沙军事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人
员走访调查时发现，盛孟桃烈士墓属
于县级英烈纪念设施，却未划定保护
范围、设立保护标志，出现残破现象。
他们根据相关规定，将问题线索移送
汉寿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后经调
查核实，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向有关部

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和保护职
责，恢复英烈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
净的环境和氛围。
“军事检察机关负有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捍卫英烈荣誉与尊严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长沙军事检察院检
察长李忠新介绍，去年，他们多次与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省文物局等单位召开军地联席会议，
建议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开展专项监督
行动，用法治力量捍卫英雄烈士权
益。他们派出多支工作小组实地走
访，对烈士陵园、纪念碑亭等 225 处英
烈纪念设施展开摸排，对符合立案条

件的问题线索，统一移送地方检察机
关逐一调查核实，军地联合制发检察
建议，全力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还
英烈安息之地一片净土。

平江县长寿镇政府筹措资金，聘
请人员维护介板洞烈士陵园；城步苗
族自治县贺顺祥烈士墓重新搭建不
锈钢护栏，硬化通行道路，设置路牌
标识；江华瑶族自治县毛立井抗日烈
士纪念碑翻新描红，重新贴上瓷砖、
琉璃瓦的纪念亭焕然一新……长沙
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强介绍：“我
们擦亮的不只是英烈墓碑，更要借此
机会传承英烈精神、接续奋斗征程，
这才是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

连线单位 长沙军事检察院

“我们擦亮的不只是英烈墓碑”
■张添柱

“作为英雄的传人，要依法同诋毁英
烈的丑恶现象作坚决斗争！”伴随着节奏
鲜明的钢琴曲，“董存瑞班”班长何德洋在
讲台上与官兵分享董存瑞的英雄故事，并
针对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发布诋毁贬损
英雄烈士的言论，有理有据进行驳斥。

清明节前夕，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
第78集团军某旅官兵们踊跃发言，畅谈
学习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的体会。
“对网上那些抹黑英烈的人，我们

不仅要发出正义的声音，更要善于运用
法律武器捍卫英烈名誉荣光。”该旅政
治工作部主任张金维介绍，他们把《英
雄烈士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和《民法
典》列入法治教育计划，组织学法讲法
用法活动，结合案例警示教育，提升官
兵依法处理问题的能力。

经过教育引导，探亲休假、外出执
行任务的官兵，都成为“捍卫英烈形象”
的宣讲员。大家主动深入群众，介绍宣
传董存瑞等英烈的先进事迹，共同抵制
侮辱英烈的言论。

前不久，何德洋赴某地参加董存瑞
精神宣讲活动时，有人质疑董存瑞等英

烈形象，他根据 3月 1日正式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等法
规，当即进行批驳，并警告对方“肆意散
布侮辱、诽谤英烈形象的言论已经触犯
法律，要承担法律责任”。有理有据的回
击，赢得现场群众赞许。

邀请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来部队
参加祭奠仪式、采访董存瑞生前教导
员宋兆田、邀请董存瑞纪念馆馆长作
报告……通过这些方式，英雄烈士为国
家、民族利益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得到
深度挖掘和还原。一次，“董存瑞连”排
长王梓名利用赴董存瑞牺牲地河北隆
化执行任务之机，主动与董存瑞中学、

董存瑞纪念馆和当地人武部联系，参加
军地共同组织的烈士陵园祭奠活动。
活动中，他向现场群众宣讲董存瑞“完
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的宝贵精
神，引导大家深入理解英雄事迹，让红
色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
“把英烈精神注入血脉、融入灵魂，

要用实际行动捍卫英烈尊严、书写新时代
强军答卷。”曾任董存瑞生前所在连第29
任指导员的该旅副旅长李伟介绍，前不
久，他带队参加陆军组织的比武，参赛官
兵用董存瑞精神激励自己，敢打敢拼、勇
往直前，最终夺得全军某型战炮旅（团）总
评第一名、某型战炮班组第一名的成绩。

连线单位 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

“我们都是捍卫英烈形象宣讲员”
■本报记者 牛 辉 特约通讯员 于德新

清明前夕，湖南岳阳烈士陵园内，松
柏苍翠，肃穆宁静。海军舰载航空兵某
部政治工作部主任于海波手捧鲜花，代
表部队官兵前来祭奠牺牲的战友——
“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全军挂像英模
张超。

2016 年 4 月 27 日，张超驾驶歼-15
飞机训练时，飞机突发电传故障。危急
关头，他为挽救战机，不幸壮烈牺牲。
“张超是为舰载机事业牺牲的英烈，

我们将永远纪念他、追思他。”在该部高
空装具室内，张超生前使用过的装具柜
至今一尘不染、光亮如新。5年来，装具
员曾正文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认
真擦拭这个装具柜。在曾正文眼里，张
超从未远去，一如他灿烂的笑容，永远镌
刻在官兵的心里。
“一些新兵对张超的事迹了解不多，

这让我们更坚定了讲好英雄故事、传承
英雄精神的决心。”作为张超曾经的战
友，该部机务大队教导员方振说，近年
来，新兵入伍、新干部任职或是新飞行员
入列，学习张超的英雄事迹都是雷打不
动的第一课。

英雄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融入
官兵的血脉。下连不久的新兵小任，在
基础训练中体能课目总不过关，产生了
畏难情绪，甚至借故“泡病号”。学习张
超的事迹后，英雄挽救战机的画面深深
印在他的脑海。小任说：“作为英雄团队
的一员，我绝不能被困难压倒！”此后，他
向战友请教训练方法，为自己制订训练
计划，自我加压补短板、强弱项。前不
久，在连队组织的体能考核中，他的体能
成绩跻身前列。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上舰之日，则
忘其身。“在张超英雄事迹的激励下，我
们把每次训练都当成实战，课目越难越
要飞，任务越险越敢上。”某部飞行大队
大队长张敏说。连日来，张敏与战友们
开展实战化对抗训练，战机时而俯仰时
而翻转，完成低空掠海、近距空战等多个
高难课目训练。

英雄烈士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牺牲
和贡献，永远值得尊崇和铭记。作为张
超生前所在部队，他们将每年 4月定为
“张超学习月”，组织开展“学习英模精
神，争当英雄传人”学习教育活动。每年
清明节，都要安排看望慰问张超烈士亲
属、祭扫张超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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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 英 雄 气 千 秋 尚 凛 然
——各部队依法开展崇尚学习捍卫英雄烈士活动的一组见闻

图①：清明前夕，火箭军某团官兵走进
驻地烈士陵园开展祭奠活动，并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 李 羽摄

图②：3月27日，新疆军区某旅官兵来
到康西瓦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通过缅

怀英烈，激发练兵备战动力。 宋石磊摄

图③：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机
动一中队组织官兵来到蜀山烈士陵园，开展

祭奠活动，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国家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

念设施，纪念、缅怀英雄烈士。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应当健全服务和管理工作规范，

方便瞻仰、悼念英雄烈士，保持英

雄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

的环境和氛围。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

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铭记

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

出的牺牲和贡献。

国家保护英雄烈士，对英雄

烈士予以褒扬、纪念，加强对英雄

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维

护英雄烈士尊严和合法权益。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

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

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

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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